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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怀柔地表水厂建设工程 

项目代码 2025-14001-4611-50623 

建设单位联系人 朱晓颖 联系方式 13269787638 

建设地点 水厂位置位于怀柔水库以南、京密引水渠以西、怀长路以北区域 

地理坐标 东经 116 度 35 分 40.631 秒，北纬 40 度 17 分 49.991 秒 

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 
D4610 自来水生产和供应 

建设项目 

行业类别 

43--094 自来水生产和供应

（不含供应工程；不含村庄

供应工程） 

建设性质 

 新建（迁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建设项目 

申报情形 

 首次申报项目 

□不予批准后再次申报项目 

□超五年重新审核项目 

□重大变动重新报批项目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部门（选填） 

北京市怀柔区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文号（选填） 

京怀柔发改（审）〔2025〕118

号 

总投资（万元） 39662 环保投资（万元） 572 

环保投资占比（%） 1.44 施工工期 24 个月 

是否开工建设 
 否 

□是：                 

用地（用海） 

面积（m2） 
64000.56 

专项评价设置情

况 
无。 

规划情况 

1、规划名称：《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 

审批机关：中共中央、国务院； 

审批文件名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年）》的批复； 

2、《怀柔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年-2035年）及落实“三

区三线”《怀柔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年—2035年）》修改

成果； 

审批机关：北京市人民政府； 

审批文件名称：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对《怀柔分区规划（国土空间

规划）（2017年—2035年）》的批复；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对朝阳等13

个区分区规划及亦庄新城规划修改方案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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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情况 
无。 

规划及规划环境

影响评价符合性

分析 

1、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相符性分析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怀柔区定位为生态涵养

区，明确生态涵养区功能定位是首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保护地；怀

柔区应建设成为首都北部重点生态保育及区域生态治理协作区；服务国

家对外交往的生态发展示范区；绿色创新引领的高端科技文化发展区。

保障城乡供水安全，中心城区以外地区分区新建、扩建自来水厂，形成

整体均衡布局的供水格局。 

本项目为怀柔地表水厂建设工程属于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符合《北

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 

2、与《怀柔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年—2035年）》相符

性分析 

《怀柔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年—2035年）》提出要落

实怀柔区功能定位，构建可靠供水保障体系。规划逐步减少本地地下水

开采量，涵养地下水，积极利用外调水。因地制宜推进雨水和再生水等

水资源的利用，实现用水分类分质供应。平原区建设相对集中的供水体

系，山区建设相对分散的供水体系。 

本项目为怀柔地表水厂建设工程利用南水北调调入京密水库调蓄工

程供水，新建取水管道由京密引水渠取水作为原水，是充分利用地表水，

涵养本地水源的重要供水工程。本项目建成后可置换科学城现8座和怀柔

城区南部地区4座均以地下水为水源的水厂，减少怀柔地区地下水源的开

采，进一步涵养地下水水源。本项目建设符合《怀柔分区规划（国土空

间规划）（2017年—2035年）》。 

其他符合性分析 

1、与“三线一单”符合性 

(1)生态保护红线符合性分析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北京市生态保护红线的通知》（京

政发[2018]18 号），全市生态保护红线包括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和生物



 

 —  3  — 

多样性维护的生态功能重要区、水土流失生态敏感区，以及市级以上禁

止开发区域和有必要严格保护的其他各类保护地。本项目取水工程中进

水闸和部分取水管线位于京密引水渠一级保护区内，所在生态保护红线

类型为四类，重要湖湿地类型。 

 

图 1  本项目与怀柔区生态保护红线的位置关系图 



 

 —  4  — 

 

图 2  本项目与所涉及生态保护红线的位置关系图 

根据落实“三区三线”《怀柔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 年

—2035 年）》修改成果，本项目与怀柔区生态保护红线的位置关系见图

2、图 3。本项目取水工程中进水闸和部分取水管线位于京密引水渠一级

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内，所在生态保护红线类型为重要湖湿地类型；

进水闸工程涉及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为 166.45 平方米，取水管线有 191.41

米位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建设单位对取水工程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

施工活动等，已完成了《怀柔地表水厂建设工程取水管线工程符合生态

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认定报告》，通过专家评审（见附件 4），

并获得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及生态环境等部门对认定报告的复

函（见附件 6）及北京市怀柔区政府《关于怀柔地表水厂建设工程取水管

线工程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的认定意见》（见附件 7）。 

根据《北京市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边界管理办法》（京政发〔2019〕

7 号）第八条“生态控制区除区域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道路交通基础设施、

市政基础设施、水利工程配套设施外，严格禁止新的开发建设活动”。

本项目属于“对区域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市政基础设施”，属于生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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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允许建设类项目，符合《北京市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边界管理办

法》（京政发〔2019〕7 号）相关要求。 

（2）环境质量底线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运营期主要污染源项为锅炉烟气、生产生活产生的生产和生

活污水等；职工生活垃圾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在落实各项污染物治理

措施后，本项目对外环境的影响可满足相应环境功能区划要求，不会触

及环境质量底线。 

（3）资源利用上线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不属于高耗能行业，不会超出区域资源利用上线。 

（4）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位于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根据《关于北京市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三线一单”）的实施意见》、《北京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2021

年版）》及《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关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新成果的

通告》（通告[2024] 33 号），本项目共涉及生态环境管控单元 2 个，其

中优先保护单元 1 个、重点管控单元 1 个，所在优先保护单元为京密引

水渠（地表水源保护区）环境管控单元编码为 ZH11011610001；所在重

点管控单元为庙城镇重点管控单元(乡镇街道类)，环境管控单元编码为

ZH11011620006。经对照，本项目符合全市总体清单中重点管控类[街道

（乡镇）]）和优先保护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准保护区]、[生态保护红

线其他区域]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五大功能区清单（生态涵养区）和

环境管控单元（ZH11011620006、ZH11011610001）的准入要求，因此本

项目符合“三线一单”的准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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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本项目在北京市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局部放大图中的位置关系图 

表 1 全市总体清单符合性（重点管控类[街道（乡镇）]）生态环境准入

清单符合性分析 

类别 
准入清单 

本项目 
是否

符合 管控类别 主要内容 

全市总体清单

符合性（重点

管控类[街道

（乡镇）]） 

空间布局约

束 

1.严格执行《北京市新增产

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

北京市《建设项目规划使

用性质正面和负面清单》、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

措施(负面清单)》《自由贸

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

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2.严格执行《北京市工业污

染行业生产工艺调整退出

及设备淘汰目录》。 

3.严格执行《北京城市总体

规划(2016 年-2035 年)》及

分区规划中的空间布局约

束管控要求。 

4.严格执行《北京市高污染

燃料禁燃区划定方案（试

行）》，高污染燃料禁燃

区内任何单位不得新建、

扩建高污染燃料燃用设

施，不得将其他燃料燃用

设施改造为高污染燃料燃

用设施。 

5.严格执行《北京市水污染

1.本项目按照工程性质

属于节水供水工程，属

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2024 版)》中鼓励

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不属于《北京市新增产

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

(2022 年版)中的禁止或

限制类，不在《建设项

目规划使用性质正面和

负面清单》中清单范围。 

根据《北京市新增产业

的禁止和限制目录

（2022 年版）》中“北

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

限制目录（一）（适用

于全市范围），本项目

拟采用 2 台额定制热量

为 400KW 的真空燃气

热水机组，以及 12 台制

热量为 101.9kW 的空气

源热泵机组的多能源耦

合综合利用方案，来夏

季供冷、冬季供热需求。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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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条例》，引导工业企

业入驻工业园区。 

根据利用方案中，空气

源热泵系统出力占总采

暖负荷 60%，锅炉占总

采暖负荷 40%，空气源

热泵作为主热源，燃气

热水锅炉作为调峰热

源，符合《<北京市新增

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

（2022 年版）>热力生

产和供应业管理措施实

施意见》中新建供热项

目“耦合常规能源供热

方案中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设施装机占比不小

于项目总装机的 60%，

常规能源作为调峰或辅

助热源”的要求。 

2.本项目不属于《北京

市工业污染行业生产工

艺调整退出及设备淘汰

目录(2022 年版)》中的

“行业、工艺和设备”。 

3.本项目位于怀柔区庙

城镇，符合《北京城市

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及分区规划中的空

间布局约束管控要求。 

4.本项目锅炉使用燃料

为天然气，不属于 

高污染、高耗水行业。 

5.本项目属于供水行

业，运营期间严格执行

《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

例》。 

污染物排放

管控 

1.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北

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

例》《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地

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

排放标准。 

2.严格执行《北京市机动车

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

染防治条例》，优化道路

设置和运输结构，推广新

能源的机动车和非道路移

动机械应用，加强机动车

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

染防治。 

3.严格执行《绿色施工管理

1.本项目严格执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气污染防治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

治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北

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北京市水污染防

治条例》《排污许可管

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以

及国家、地方环境质量

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

准。 

2.本项目施工单位使用

在北京市进行信息编码

登记且符合排放标准的

非道路移动机械，并对

进出工程施工现场的非

道路移动机械在非道路

移动机械信息管理平台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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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程》。 

4.严格执行《北京市水污染

防治条例》，加强城镇污

水、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5.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

进法》。 

6.严格执行《建设项目主要

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审核

及管理暂行办法》《原北

京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建设

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指标审核及管理的补充通

知》。 

7.严格执行废气、废水、噪

声、固体废物等国家、地

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严格

执行锅炉、餐饮、加油站、

储油库、印刷业等地方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强化

重点领域大气污染管控。 

8.严格执行《污染地块土壤

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在土地开发过程中，属于

《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

办法（试行）》规定的疑

似污染地块，土壤污染状

况普查、详查和监测、现

场检查表明有土壤污染风

险的建设用地地块，用途

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的，重度污

染农用地转为城镇建设用

地的要按照有关规定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等。 

9.严格执行《北京市烟花爆

竹安全管理条例》，五环

路以内（含五环路）及各

区人民政府划定的禁放区

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上进行记录。 

3.本项目施工期制定施

工组织方案，严格执行

《绿色施工管理规程》。 

4 不涉及。 

5.本项目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循环经济促进法》。 

6.根据本项目污染物排

放特点，本项目的总量

控制因子为：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COD 和氨

氮。依据《建设项目主

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 

审核及管理暂行办法》

《原北京市环境保 

护局关于建设项目主要

污染物排放总量 

指标审核及管理的补充

通知》要求，本项 

目已申请总量控制指

标，具体见“区域环 

境质量现状、环境保护

目标及评价标准”。 

7.通过采取各项污染防

治措施，确保污染 

物达标排放，本项目营

运期严格执行《锅 

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DB11/139- 

2015）。 

8.本项目不涉及污染地

块。 

9.本项目不涉及燃放烟

花爆竹。 

环境风险防

控 

1.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北

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土保持法》《国家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预案》《企业

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

行）》等法律法规文件要

1.本项目严格执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气污染防治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

治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北

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北京市水污染防

治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土保持法》《国

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企业事业单位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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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完善环境风险防控体

系，提高区域环境风险防

范能力。 

2.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 年-2035 年)》要求，

强化土壤污染源头管控，

加强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

的联动监管。 

案管理办法（试行）》

等法律法规文件要求，

运营期，发生环境风险 

几率极低。 

2.不涉及。 

资源利用效

率 

1.严格执行《北京市节约用

水办法》《北京市人民政

府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的意见》，加强

用水管控。 

2.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 年-2035 年)》要求，

坚守建设用地规模底线，

严格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制

度，腾退低效集体产业用

地，实现城乡建设用地规

模减量。 

3.执行《大型公共建筑制冷

能耗限额》《供热锅炉综

合能源消耗限额》以及北

京市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

额系列标准，强化建筑、

交通、工业等领域的节能

减排和需求管理。 

1.项目施工和运行过程

中严格执行《北京市节

约用水办法》《北京市

人民政府关于实行最严

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

见》，加强用水管控。 

2.本项目不涉及。 

3.本项目主要能源消费

品种为电力和天然气，

其中电力消费量

2054.87 万千瓦时，天然

气消费量 31.94 万立方

米，折合年综合能源消

费量 2556.69 吨标准煤，

计算自来水单位产量综

合能耗

0.8129kgce/m.km3，满足

北京市自来水单位产量

综合能耗准入值要求

（0.830kgce/m.km3）。 

符合 

 

表 2 全市总体清单符合性优先保护类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符合性分析 

类别 准入清单 本项目 
是否

符合 

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及准保护

区 

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

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

定》《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城市供

水条例》《地下水管理条例》《关于加强

饮用水水源地运行管理的若干暂行规

定》，其中涉及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执行

《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

意见》《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

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生态保护

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办法（试行）》《关于

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其中涉及生态控制区的同时执行《北京市

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边界管理办法》。 

本项目属于供水设施建

设，取用地表水，取水

工程位于京密引水渠西

侧，在京密引水渠一级

保护区内（也是生态保

护红线），项目施工期

和运行期间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

法》《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

《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

例》《城市供水条例》

《关于加强饮用水水源

地运行管理的若干暂行

规定》。 

符合 

生态保护红线 

其他区域 

严格执行《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的若干意见》《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

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生

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办法（试行）》

《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

行）》《北京市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

色发展条例》，其中涉及生态控制区的同

时执行《北京市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边

界管理办法》。 

本项目属于供水设施，

取水工程位于京密引水

渠西侧，在京密引水渠

一级保护区内（生态保

护红线），建设单位对

取水工程在生态保护红

线内的施工活动等，已

完成了《怀柔地表水厂

建设工程取水管线工程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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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内允

许有限人为活动认定报

告》，通过专家评审（见

附件 4），并获得北京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

会及生态环境等部门对

认定报告的复函（见附

件 6）及北京市怀柔区

政府《关于怀柔地表水

厂建设工程取水管线工

程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内

允许有限人为活动的认

定意见》（见附件 7）。

本项目建设符合《关于

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

线的若干意见》《关于

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

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

指导意见》《生态保护

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办法

（试行）》《关于加强

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

知（试行）》。 

 

表 3 五大功能区清单符合性（生态涵养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符合性分

析 

类别 
准入清单 

本项目 
是否

符合 管控类别 主要内容 

五大功能区清

单符合性（生

态涵养区） 

空间布局约

束 

1.执行《北京市新增产业

的禁止和限制目录

（2022 年版）》适用于

生态涵养区的管控要

求。 

2.执行《建设项目规划使

用性质正面和负面清

单》适用于门头沟、平

谷、怀柔、密云、延庆、

昌平和房山的山区等生

态涵养区的管控要求。 

3.执行《北京市生态涵养

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

条例》相关生态保护要

求，生态保护红线内自

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

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

护地核心保护区以外的

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

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

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

提下，除国家重大战略

项目外，仅允许开展国

家规定的下列对生态功

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

为活动：(1)必须且无法

避让、符合区级以上国

1.本项目不属于《北京市新

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

录》(2022 年版)中的禁止

或限制类，符合北京市产

业政策。 

2.本项目不在《建设项目规

划使用性质正面和负面清

单》中生态涵养区负面清

单范围。 

3.本项目取水闸和部分管

线位于生态保护红线内，

该生态保护红线为京密引

水渠一级保护区，所在生

态保护红线类型为重要湖

湿地类型。本项目为供水

工程，属于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前提，必须且无法避

让、符合区级以上国土空

间规划的线性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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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空间规划的线性基础

设施建设、防洪和供水

设施建设与运行维护；

(2)不破坏生态功能的适

度参观旅游和相关的必

要公共设施建设；(3)零

星的原住居民在不扩大

现有建设用地和耕地规

模的前提下，修缮生产

生活设施，保留生活必

需的少量种植、放牧、

捕捞、养殖；(4)其他对

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

有限人为活动。 

污染物排放

管控 

1.门头沟区、平谷区、怀

柔区、密云区和延庆区

部分行政区域禁止使用

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

械。 

2.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

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小

区）和养殖专业户。新

建、改建、扩建规模化

畜禽养殖场（小区）要

实施雨污分流、粪便污

水资源化利用。 

3.开展露天矿山、废弃矿

山生态修复工作。 

4.以水源地周边村、新增

民俗旅游村、人口密集

村为重点，加强农村污

水收集处理。 

5.执行《北京市生态涵养

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

条例》相关生态保护要

求，如加强水库周边地

区污水、垃圾的收集处

理，因地制宜建设水库

入口湿地，削减入库污

染源，完善禁渔期、禁

渔区制度，依法查处非

法捕捞、破坏水库周边

环境和设施的行为；加

强河流和湖泊管理，开

展排污口排查整治和小

微水体治理，清理整治

河湖管理保护范围内乱

占、乱采、乱堆、乱建

等危害水环境的行为

等。 

1.本项目施工单位使用在

北京市进行信息编码登记

且符合排放标准的非道路

移动机械，并对进出工程

施工现场的非道路移动机

械在非道路移动机械信息

管理平台上进行记录。 

2.不涉及。 

3.不涉及。 

4.不涉及。 

5.本项目为供水项目，产生

的生产生活废水经过处理

后进入城市污水管线。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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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风险防

控 

1.执行《北京市生态涵养

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

条例》，加强生态涵养

区环境风险防控。 

2.应充分考虑污染地块

的环境风险，合理确定

土地用途。 

1.严格按照国家及北京市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建立和

完善各项环境风险防控体

系，最大限度降低环境风

险发生的概率。 

2.不涉及。 

符合 

资源利用效

率 

1.执行《北京市生态涵养

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

条例》，加强生态涵养

区地下水资源管控，系

统推进地下水超采治

理，采取压采、回补等

措施，逐步回升地下水

水位。 

2.执行各区分区规划相

关要求。 

1.本项目为供水项目，取用

京密引水渠地表水，涵养

当地水源。 

符合 

 

表 4 环境管控单元符合性（ZH11011620006）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符合性

分析 

类别 
准入清单 

本项目 
是否

符合 管控类别 主要内容 

环境管控单元

符合性

（ZH110 

11620006） 

空间布局约

束 

1. 执行重点管控类[街

道（乡镇）]生态环境总

体准入清单和生态涵养

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

空间布局约束准入要

求。 

1.本项目符合重点管控类

[街道（乡镇）]生态环境总

体准入清单和生态涵养区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空间

布局约束准入要求。 

符合 

污染物排放

管控 

1.执行重点管控类[街道

（乡镇）]生态环境总体

准入清单和生态涵养区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污

染物排放管控准入要

求。 

2.严格高污染燃料禁燃

区管控，禁燃区内任何

单位不得新建、扩建高

污染燃料燃用设施，不

得将其他燃料燃用设施

改造为高污染燃料燃用

设施。 

1.本项目符合重点管控类

[街道（乡镇）]生态环境总

体准入清单和生态涵养区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污染

物排放管控准入要求。 

2.本项目不涉及使用高污

染燃料。 符合 

环境风险防

范 

1.执行重点管控类[街道

（乡镇）]生态环境总体

准入清单和生态涵养区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环

境风险防范准入要求。 

1.本项目符合重点管控类

[街道（乡镇）]生态环境总

体准入清单和生态涵养区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环境

风险防范准入要求。 

符合 

资源利用效

率 

1.执行重点管控类[街道

（乡镇）]生态环境总体

准入清单和生态涵养区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资

源利用效率准入要求。 

2.执行《北京市水务局北

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

员会关千划定北京市地

下水禁止开采区、限制

1.本项目符合重点管控类

[街道（乡镇）]生态环境总

体准入清单和生态涵养区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资源

利用效率准入要求。 

2.不涉及。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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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区、储备区及重要

泉域保护范围的通知》

中相关要求 

 

图 4 本项目与环境管控单元 ZH11011620006 位置关系图 

表 5 环境管控单元符合性（ZH11011610001）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符合性

分析 

类别 
准入清单 

本项目 
是否

符合 管控类别 主要内容 

环境管控单元

符合（ZH110 

11610001） 

空间布局约

束 

执行全市生态环境总体

准入清单中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及准保护区的准

入要求。 

本项目属于供水设施项

目，符合全市生态环境总

体准项目建设符合准入清

单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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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保护区的准入要求。 

污染物排放

管控 

执行全市生态环境总体

准入清单中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及准保护区的准

入要求。 

本项目为供水项目，产生

的生产生活废水经过处理

后进入城市污水管网，符

合全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

清单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及准保护区的准入要求。 

符合 

环境风险防

范 

执行全市生态环境总体

准入清单中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及准保护区的准

入要求。 

本项目为供水设施建设，

运营期，发生环境风险 

几率极低。本项目符合全

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

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准

保护区的准入要求。 

符合 

资源利用效

率 

执行全市生态环境总体

准入清单中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及准保护区的准

入要求。 

本项目为供水设施建设，

不属于高耗能行业，符合

全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

单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

准保护区的准入要求。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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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本项目与环境管控单元 ZH11011610001 位置关系图 

2、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符合性分析 

第六十五条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

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

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本项目取水工程位于京密引水渠西侧，在京密引水渠一级保护区内，

但是本项目属于供水设施建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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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3、与《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符合性分析 

第五十七条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

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

关的建设项目，由市或者区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本项目取水工程位于京密引水渠西侧，在京密引水渠一级保护区内，

但是本项目属于供水设施建设，符合《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要求。 

4、项目选址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位于怀柔区，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怀柔分局《关于

怀柔地表水厂建设工程“多规合一”（代初步设计批复）协同意见的函》

（京规自基础策划(怀)函[202510050 号），原则同意该项目建设，就涉及

占用林地事宜，请按照园林部门要求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因此，本项目建设内容符合规划，选址合理。就涉及占用林地事宜

将按照相关部门要求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版）》(生态环境

部令第 16 号)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北京市实施细

化规定（2022 年本）》（2022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中的相关规定，本项

目地表厂建设工程属于四十三、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中 94-自来水生产和供

应（不含供应工程；不含村庄供应工程），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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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建

设

内

容 

一、基本情况 

本项目选址位于怀柔水库以南、京密引水渠以西、怀长路以北。工程总

用地 6.4 公顷，其中本次工程占地 5.1 公顷，远期预留 1.3 公顷。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取水工程和净配水厂工程。取水工程包括取水

口和取水管线，取水口设置在京密引水渠内侧渠坡，取水管线采用管径 1200

毫米的输水管道，全长 300 米；净配水厂工程包括集水池、提升泵房、澄清

池、臭氧接触池、炭砂滤池、超滤膜车间、污泥处理车间，以及配套综合楼

等附属设施。项目建成后水厂供水规模 10 万立方米/日。 

具体建设内容见下表。 

表 6 本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情况表 

序号 类别 建设内容及规模 

1 

主体

工程 

取水 

工程 

取水口：取水口建筑物主要包括进口段

和闸室段，取水口采用八字墙与现状渠

道连接。取水口布置在京密引水渠内侧

渠坡，在取水口设置检修闸门，然后接

2×DN1200 输水管线。渠道防护取水口

处京密引水渠为梯形复合断面，采用

C20W4F150 混凝土全断面护砌，渠底宽

20m，渠道上口宽 32m。 

取水管线：取水管线采用 2×DN1200 钢

制原水输水管道并排敷设，单根管线长

度为 150m。 

2 净配水

厂工程 

净配水厂工程设计总规模为 15 万 m³/d，

本次建设规模 10 万 m³/d，主要生产建构

筑物分为水线、泥线及附属建构筑物三

部分。主要包括集水池、澄清池、超滤

膜车间、清水池及配水泵房、主加氯加

药间、pH 调质间、污泥处理车间、综合

楼及雨水调蓄池等，土建按照远期 15 万

m3/d 规模进行设计，其余单元均按照 10

万 m3/d 规模进行设计。 

3 
辅助

工程 

综合楼 
占地 707m2，含办公、中控、化验、餐

厅、倒班室，地上 3 层、地下 1 层 

4 门卫 占地 19.86m2，为一层建筑。 


